





永财购诉决[2023]14号


[bookmark: _GoBack]投诉处理结果公告
一、项目编号：JXSZ-【2023】C002号
二、项目名称：永丰县城区雨污官网及配套设施建设工程全过程咨询（综合）服务项目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32号3号楼
被投诉人1：中国市政工程华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地址：天津市河西区气象台路99号
  被投诉人2：江西守正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吉安市吉州区尚德路与跃进路交叉路口
建安大厦15层
采购人：永丰县城市管理局
地址：永丰县恩江镇跃进路13号
四、基本情况
2023年9月8日投诉人对本项目向政府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质疑，9月11日代理机构对质疑进行了答复。投诉人对质疑答复不满意，9月15日本机关收到投诉人通过邮寄方式提起投诉。经本机关调查发现投诉人的材料不完善，10月13日向投诉人发出补正投诉材料告知函，10月15日收到投诉人补正的相关投诉材料。经依法审查，现本投诉案已审查终结。
五、投诉事项及被投诉人答复
投诉事项一：通过查询《中国勘察设计协会文件》中设协字【2019】136号及中设协字【2023】17号，被投诉人1建筑工程标准设计市政公用给排水类获奖，只有两个三等奖，被投诉人1在本项失分至少为4分，导致其总分不应高于96分，但其总评分为99.33分，明显高于其可能获得的最高分。
被投诉人1答复：
1、招标文件中要求提供“投标人获得过国家部委或相关部门认可的优秀勘察设计奖一等奖（建筑工程标准设计市政公用工程给排水类）”。被投诉人1提供了6个获奖文件，分别为中国勘察设计协会颁发的优秀勘察设计奖一等奖（建筑工程标准设计市政公用工程给排水类）三项，天津市勘察设计协会颁发优秀勘察设计奖一等奖（建筑工程标准设计市政公用工程给排水类）三项，以上奖项经过评标专家评审认定，均符合招标文件该得分项的加分及满分的要求。
2、以上所述的六个奖项均真实有效，具体可以在官方网站公示网址下载查询。
3、关于招标文件中“国家部委或相关部门认可”的说明：“国家部委”是指住建部、水利部等国家部委；“相关部门”在这里没有特指，我司认为即指国家的有关政府部门均可。中国勘察设计协会是住建部认可的评奖机构；天津市勘察设计协会是天津市住建委认可的评奖机构。住建部属于国家部委，天津市住建委属于国家的相关部门。因此，我司认为提交的获奖证书符合加分要求。
4、关于招标文件中“建筑工程标准设计市政公用工程给排水类”的说明：根据中国勘察设计协会《工程勘察、建筑设计行业和市政公用工程优秀勘察设计奖评选办法》，建筑工程标准设计属于专项奖，专项奖下无分类类别；市政公用工程设计属于综合奖，综合奖有专业类别划分，其中包括给排水类。建筑工程标准设计和市政公用工程设计属于同级别奖项设置，两者之间不存在隶属关系。天津市勘察设计协会颁发奖项具有市政公用工程设计给水排水类字样。我司认为本项目属于市政公用工程给排水类项目，评标专家对专业领域进行技术评审，认定建筑工程标准设计获奖或市政公用工程给排水类获奖均符合加分条件，符合专业技术常识，因此投标文件递交的获奖证书完全满足加分要求。
综上，关于投诉事项1，被投诉人1提交的获奖证书真实有效，有据可查，均满足国家部委或相关部门颁发的一等奖的要求，完全符合加分的条件。
被投诉人2答复：经核查，中国市政工程华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投标文件中分别提供了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三个一等奖项和中国市政工程华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三个一等奖项，本项内容由评标委员会小组进行评审得分。招标代理公司通过（中国勘察设计协会https://www.chinaeda.org.cn/）官网查询关于国家部委或相关部门认可的优秀勘察设计奖一等奖(建筑工程标准设计市政公用工程给排水类)发布一等奖项目展示中未查询到相关中国市政工程华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提供的奖项。  
投诉事项二：关于华北院申请资格的质疑，招标文件第一章第二条明确要求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但被投诉人1存在不满足该资格的事实情况。2023年4月21日《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瓦住建罚决字2023第（01）号》违法事实：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的行为。
被投诉人1答复：
被投诉人1中国市政工程华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在信用中国（辽宁大连）的记录，在本项目招标公告前，已依法依规撤销，被投诉人1在“信用中国”网站查询已无任何违规违法记录，不属于招标文件中的“信用中国”网站失信被执行人和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根据招标文件对于资格审查的要求（招标文件第20页和第55页），我司在投标文件中均按要求提供了信用中国网站以及中国政府采购网的截图证明，均满足招标文件资格审查的相关要求。
招标文件第4页第一章第二条明确要求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九条、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所称重大违法记录，是指供应商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财政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较大数额罚款”具体适用问题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较大数额罚款”认定为200万元以上的罚款，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明确规定相关领域“较大数额罚款”标准高于200万元的，从其规定。本意见自2022年2月8日起施行，此前颁布的有关规定与本意见不一致的，按照本意见执行。我司没有经营受到刑事处罚、也没有责令停产停业、也没有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也不存在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我司在“中国政府采购网”上截图“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均为无记录。
综上，被投诉人1完全符合招标文件资格性审核的要求，投诉事项2不成立。
被投诉人2答复：2023年9月9日经核查，信用中国官网站未查询到信息。招标文件第一章 第二条 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按照政府采购项目“重大违法记录”的界定标准，中国市政工程华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是符合投标资格。
六、处理依据及结果
投诉事项一：根据中国勘察设计协会文件《关于公布2019年度工程勘察、建筑设计行业和市政公用工程优秀勘察设计奖评选结果的通知》（中设协字【2019】36号）和《关于公布2021年度工程勘察、建筑设计行业和市政公用工程优秀勘察设计奖获奖项目的通知》（中设协字【2023】17号）对优秀勘察设计奖设置的评选办法，结合协助调查专家组和原评审委员会意见：一建筑设计行业和市政公用工程优秀勘察设计奖属于同级别奖项，两者之间不存在隶属关系；二招标文件评分办法中企业荣誉“国家部委或相关部门认可的...”中“相关部门”应为行政部门，这里没有限定哪一级，可以是国家相关部门也可以是地方相关部门。被投诉人1和投诉人在此评分项均满足加分条件。投诉事项一不成立。
投诉事项二：经查：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瓦住建罚决字【2023】第01号），被投诉人1 2023年4月21日因投标人串通投标被瓦房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罚款2.404万元。《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九条，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所称重大违法记录，是指供应商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供应商在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因违法经营被禁止在一定期限内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期限届满的，可以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根据财政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较大数额罚款”具体适用问题的意见（财库【2022】3号文），较大数额罚款认定为200万元以上的罚款，自2022年2月8日起施行。被投诉人1在2023年4月21日因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被处以2.404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不属于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九条所称的重大违法记录行为。投诉事项二不成立。
综上所述，投诉人的投诉事项一、二不成立。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投诉处理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财政部门应当驳回投诉：……（二）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的规定，对投诉人的投诉请求不予支持，驳回投诉。
七、权利告知
如不服本决定，可以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永丰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依法向新干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永丰县财政局
                                    2023年11月1日                   
